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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文的警告：罪的策略是引誘人有一種安全的假象感覺﹐成為突擊的前奏； 

與罪的爭戰是一生之久的 

第二章  不斷殺死罪，否則它要殺死你─每個信徒一生的本份  

我們在前一章分析「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」這句經文時，對

此主題略有所提。本章專探討其中一個重要結論﹕  

真信徒，就是確實脫離定罪狀態的人，仍必須一生努力，治死罪在他們裏面殘餘的

勢力。 

保羅在另一處經文中再次重複這相同的真理，「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」

﹝西三 5﹞。這是對誰說呢？是向那些已經「與基督一同復活」的人說話

﹝西三 1﹞，他們與基督一同「死了」﹝西三 3﹞，並且他們將「與祂一同

顯現在榮耀裏」﹝西三 4）。你治死罪了嗎？你的生命在於此。一天都不能

耽延，你要除掉罪，不然它就會殺死你，毀掉你的平安和喜樂。保羅在林前

九 27 告訴我們他自己的實踐：「我是攻克已身，叫身服我」。他說，「我

天天如此行」。如果這是保羅每天的操練﹝他在恩典、啟示、喜樂、特權、

安慰上…所得的尊榮比絕大多數人都多﹞，我們為何認為自己不必如此照著

行呢？我們要如此行，因為：  

1）只要我們活著，殘餘的罪就仍住在我們裏面。 1 

我不打算在此駁斥「今生可以成為完美無罪」的愚昧觀念。我們必須學習使

徒保羅，他不敢說，「我已經得著了，已經完全了」﹝腓三 12﹞。我們也

必須認識到，我們的內心需要「一天新似一天」﹝林後四 16﹞。我們「所

知有限」﹝林前十三 12﹞需要「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 (恩典與 )知識上有

長進﹝彼後三 18﹞而且「聖靈和情慾相爭」﹝加五 17﹞在順服與光明上都

不足有缺陷﹝約壹一 8﹞。我們知道，我們都有「取死的身體」，在我們的

身體死亡之前是不能脫離的﹝羅七 24；也參：腓三 21﹞。因此我們承認，

殘餘的罪在某種程度上仍住在我們裏面，直到死日。因為情形如此，我們必

須天天努力，治死自己的罪。如果有人受命去除滅一個敵人，而他在敵人滅

亡之前停止攻打，他不過是半途而廢﹝見林後七 1；加六 9；來十二 1﹞。  

2）只要我們活著，殘餘的罪就活躍不斷，極力要生出邪惡的行為。  

當罪不攪擾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也能不理會罪。然而，在今生這絕不會發生。

罪是詭詐的，它知道如何在仍然非常活躍的時候表現出死的樣子。因此，我

們必須時時狠狠地追殺它，直到治死它。罪總是在活動。「情欲和聖靈相爭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羅七 21：(1)罪住在我們裡面」是個“律”﹝power, authority, constraints, control﹞；(2)我們知道我

們裡面有這個“律”；(3)我們在最好的時候發現有此“律”；(4)此“律”不休息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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﹝加五 17﹞。邪欲引誘我們，要叫我們落入罪中﹝雅一 14、15﹞。有時它

企圖說服我們犯罪。有時它企圖阻礙我們行善。有時它企圖攔阻人與神相交，

使他灰心。正如保羅：「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作」﹝羅七 19﹞。同樣，

每一個信徒都會發覺，每當他想要行善時就會有爭戰。這就是保羅在羅馬書

第七章多多歎息的原因。信徒每一天都在與罪發生爭戰。罪總是在活動，總

是在策劃圖謀，總是在引誘和試探。要麼罪擊敗我們，要麼我們擊敗罪。直

到我們死的日子之前，都將如此。惟一找得到安全的方式就是不斷地與罪作

戰。  

3）如果我們不對罪採取遏制的措施，如果我們沒有不斷地治死罪，它勢必

會產生支配和危及我們屬靈生命的可恥罪行。  

罪努力工作及其果子：加五 19~21。我們若不克制罪，那麼罪每次興起試探

或誘惑我們的時候，它就會牽引我們去犯這罪中最嚴重的罪。例如，每一個

不潔的念頭或一瞥都可能引起姦淫的罪。罪，就像墳墓一樣，永不滿足。罪

具有欺騙性的主要方面就是它開始時只提出小的要求。罪起初的進攻和鼓動

常常很溫和。罪若在第一次進攻中得手，它會作出越來越多的要求，直到

「看見一個婦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」這事所產生的結局就是姦淫、惡謀和兇殺

﹝見撒下十一 2~17﹞。正如希伯來書的警告：不要任憑自己「被罪迷惑，

心裏就剛硬了」﹝來三 13﹞。  罪若在第一次進攻中得手，它或許就會重複

最初的進攻，直到人心對罪的覺悟降低，易被牽引去落入更深的罪中。心在

不知不覺中開始變得剛硬，因此罪在良心不太受攪擾的情況下就能提出更大

的要求。罪通過這手段不斷升級，提出越來越邪惡的要求。唯一能防止罪步

步進逼的方法就是不斷地治死它。若放棄這項本份，就連世界上最聖潔的聖

徒也會落入最可怕的罪中。  

4）神已賜給我們祂的聖靈和新性情，好叫我們有抵制罪和邪欲的途徑。  

邪惡的本性專司抵擋聖靈和神賦予信徒的新性情。與此相反的情形也是真實

的，即「聖靈和情欲相爭」﹝加五 17﹞。我們與神的性情有份﹝見彼後一 4、

5﹞，  這能促使我們「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」。我們若沒有每天運用聖

靈的能力和我們的新性情去治死罪，我們就是在忽視神賦予我們去對付我們

最大敵人的完美措施。  我們若不使用自己已領受的，那麼神拒絕賜給我們

更多是完全公平的。神所賜的恩典跟祂所賜的恩賜是一樣的，賜予我們是要

我們使用、開發和拓展﹝太廿五 14~30 關於銀子的教導﹞。若有基督徒沒

有天天治死罪，那麼他就是得罪那賜給他治死罪的途徑的神。  

5）忽略這項本份導致恩典在靈魂中的衰敗和邪惡本性的繁盛。  

忽略這項本份是導致靈性衰敗最主要的因素。對恩典的操練及其所帶來的得

勝是使恩典在心裏堅固的兩個關鍵方式。當恩典不活躍時﹝好比不運動的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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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），它就會枯萎和衰敗，罪就使人心剛硬。罪一旦獲得勝利，它就必削弱

靈魂屬靈的生命﹝見詩卅一 10，五一 8﹞，使信徒虛弱、患病，臨近死亡

﹝見詩卅八 3~5﹞。  當弱小﹝在屬靈的意義）的人受到接二連三的擊打，

一次又一次地受傷，一次又一次地失敗，但他從不覺醒奮起抵抗，那麼除了

因罪的迷惑而變得剛硬，靈魂流血至死以外，他還能期望什麼呢？悲哀地說，

這類忽略所帶來的警戒性結果的例子並不鮮見。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曾經是謙

卑、心腸柔軟，為自己的缺點哀痛的基督徒，他們害怕得罪神，為主、為祂

的事、祂的日子和祂的子民曾一度熱心，但如今卻因為忽略此項本份而改變

了，不如從前了。他們現在掛念世上的事，世俗、冷漠、苦毒，隨從今世的

觀念。這給真正的信仰抹黑，給從前認識他們的人帶來很大的試探。  

6）若不盡此本份，基督徒便無法盡其他的本份。  

「潔淨自己…敬畏神，得以成聖」﹝林後七 1﹞，「在恩典上成長」﹝彼後

三 18﹞乃是我們的本份，然而，若不天天治死罪，我們就不能盡這些本份。

罪會盡力抵擋每一次聖潔的行為。  

在進行下一章的學習之前，做兩件事將對我們有所幫助﹕  

a）首先總結本章所闡述的第一大要點﹕儘管信徒在罪上的死﹝見羅六 2﹞  

是藉著基督的死為他買贖的，但是治死罪仍然是信徒每天的本份。雖然我們

一歸正便領受了全然得勝的應許﹝得勝是藉著知罪，為罪痛悔，注入對付罪

和摧毀罪的新生活的動力﹞，但是罪仍殘留在信徒裏面，只要他們還活在這

個世界上，罪在所有信徒裏面都是活躍的，即使在最優秀的信徒裏面也是如

此。所以，每天不斷地治死罪，這對於我們的一生是至關重要的。  

b）對於沒有治死罪的信徒來說，有兩種罪在威脅著他們。第一種罪影響著

自己；第二種罪影響著別人。  

i）不嚴肅思考或對付罪的邪惡性。談論罪並說罪是何等邪惡的人，若不天

天去治死他自己的罪，那麼他並沒有在嚴肅地思考﹝對付﹞罪。沒有治死罪

的根源在於，當人不注意的時候，罪仍在逼進。若有人以為神的恩典和憐憫

乃是容許他對每天的罪不加理會，那麼他離將神的恩典轉變為仍在罪中的藉

口，且在受罪的迷惑，變得剛硬，就非常近了。這就是一顆虛妄和糜爛之心

的最大證據。你當警惕這等悖逆！它只能導致你屬靈力量的衰弱，更可怕的

結局是﹕背道和地獄。耶穌的血是要潔淨我們﹝約壹一 7；多二 14﹞，而不

是要安撫我們在罪中生活！基督被高舉是要引導我們悔改﹝徒五 31﹞。神

的恩典教訓我們「除去不敬虔的心」﹝多二 11、12﹞。聖經說，離棄教會

的人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屬於教會﹝約壹二 19﹞。許多人是這樣經

歷這事的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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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起初有一陣子覺悟到自己的罪，這促使他們去行一些善事，稱自己有信

心。他們「因認識主—救主耶穌基督，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」﹝彼後二

20﹞，但是在他們認識福音之後，卻厭煩去盡福音所要求的本份。因為他們

的心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被改變，他們允許自己忽視聖經關於恩典教導的不同

方面。一旦這罪抓住他們的心，他們投身進入通往地獄的大道，這只是時間

的問題。  

i i）一個沒有治死罪的人本身可能會蒙保守不背道，但同時他卻在別人身上

產生兩方面的影響：  

（a）  使世人剛硬的影響。當世人看到，他們自己的生活與不治死罪的基督

徒的生活相差無幾時，他們便覺得沒有必要成為基督徒。他們觀察到這類人

對信仰的熱心，同時  也看到他對不贊同他之人的不耐煩。他們觀察到他缺

乏恒心，變化不定。他們看到他與世人分離，但他們更多注意到他的自私，

缺乏助人的努力。他們聽見他談論屬靈的事，也聲稱他與神相交，但是這些

都與他效法世人的生活相矛盾。他們聽見他吹噓罪的赦免，然而他們卻看到

他沒有寬恕別人。他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人所過的低劣品質的生活，就剛硬著

自己的心拒絕基督教，認為自己的生活並非不如任何基督徒的生活。  

（b）蒙蔽別人的影響。別人會將這樣的人當作基督徒的榜樣，並且以為因

為他們可以效法他的榜樣，甚至改良他的榜樣，所以他們也一定是基督徒。

如此一來，這等人自欺欺人地以為他們是基督徒，其實他們並不擁有永生。  

《摘要》基於六個理由，每個基督徒都必須「殺死罪，否則就會被罪所殺。」首先，

基督徒只有在榮耀中才會成為完全（腓三 12）。只有當罪已經死了，我們才能安息。

其次，罪總是在不斷努力要結出壞果子。「站著不動，讓敵人施展雙拳不加抵抗的，

到最後無疑會被打倒。」第三，未受到挑戰的罪會越來越強大，也越會欺騙人。

「罪，如果沒有不斷被治死，就會帶來大罪，受咒詛的罪，可恥的罪，毀滅靈魂的

罪（加五 19~20）」。第四，上帝賜給我們聖靈，也賜給我們新的本性，來對抗罪

和私慾（加五 17；彼後一 4）。我們不可輕忽祂的恩賜。第五，當罪在基督徒心裡

日益強大，基督徒就會變得日益軟弱。未經操練的恩典會日漸凋萎。第六，屬靈成

長是我們每天的責任（彼後三 18）。「在朝向上帝的路程中不殺死罪，就不會有任

何進展。」那些不治死罪的人，會對他們自己，也會對他人造成極大的傷害。他們

提倡的敬虔是一種毫無能力得著永生的敬虔形式。 

反思：讀羅七 14~25，這段經文如何描述你的經歷？ 

輔讀：Kris Lundgaard, The Enemy Within, (Phillipsburg: P&R Publishing Co.) 1998. 


